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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發發  蘇蘇蘇 若發發發發  財財財財 若發發發發  (02)82269166-1020

主主
 以告以以以買回股份數量累積達以以已若行財額 
百分之二之相關以以 

符符符符 第二符 第  35符 事不若事發  93/09/14 

說明

 
1.以次買回股份數量累積達以以已若行股份財額百分之二或 
金額達新台幣三億元以以之發發:93/07/27~93/09/14 
2.以次買回股份數量:3284000股不 
3.以次買回股份種類:普若股不 
4.以次買回股份財金額:新台幣50815615元不 
5.以次平以每股買回價格:新台幣15.47元不 
6.於買回發發內累積已持，自己以以股份數量:3284000股不 
7.於買回發發內累積已持，自己以以股份數量占以以已若行 
股份財數之比率:2.07%不 
8.其他應敘明事項:無不 


